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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破产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仲裁受理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仲裁机构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的所在地：北京市 

 

二、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节能浙江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辉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安逸、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薛晨光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柳玉兵、李俊杰、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鉴于被申请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申请人已经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但是目前相应的权利主张无法通过破产管理人处理解决，申请人作为

国有公司，为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涉及民生工程项目可以安全开展，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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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欠付分包商的工程款(其中包括农民工工资)能够顺利得到偿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相关规定，特此向贵委申请仲

裁，支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四）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1.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整改及损失费用共计 2003902 元； 

2.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因尾箱分包单位支付尾款导致申请人的损失

费用共计 1837970.4 元； 

3.确认申请人代被申请人向分包单位浙江鸿翔支付工程尾款的委托函有效； 

4.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工期延误造成的违约及损失赔偿共计

48480545. 8 元； 

5.确认上述 1-4 项仲裁请求费用应与质保金 12120179. 6 元进行抵扣； 

6.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承担本案律师费 120000 元及全部仲裁费用。 

庭审中，申请人撤回了第二项仲裁请求，变更了第三项仲裁请求，仲裁庭经

审查决定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同意当庭答辩。申请人变更后的仲裁请求如下： 

1.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整改及损失费用 2003902 元； 

2.确认申请人应当依据委托函的约定向分包单位浙江鸿翔支付工程尾款

1647970.4 元； 

3.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工期延误造成的违约及损失赔偿共计

48480545.8 元； 

4.确认上述 1-3 项仲裁请求费用应与质保金 12120179. 6 元进行抵扣； 

5.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承担本案律师费 120000 元及全部仲裁费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9 日，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 2020 ) 京仲裁字第 2079 号《裁决书》。 

 

三、仲裁裁决的情况（涉及于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在 2020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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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仲裁字第 2079 号仲裁决定书，仲裁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 268302 元整改及损失费用债权； 

(二)确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共计 2230000 元违约及损失费用债权； 

(三)确认申请人有权将上述裁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中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

有的债权在应付被申请人的项目质保金 12120179.6 元范围内抵销； 

(四)确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60000 元； 

(五)驳回申请人其他的仲裁请求； 

(六)本案仲裁费 477779.18 元(已由申请人全额预交），由申请人承担 85%即

406112.3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15%即 71666.88 元，确认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人

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71666.88 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针对上述仲裁决定，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将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债权确认。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仲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进一步影响。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仲裁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进一步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2020 ) 京仲裁字第 20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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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3 日  

 

代表人：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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